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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75元标价1598元，知名品牌因以次充好被处罚

什么叫“以次充好”？专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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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翁林

本报讯 2月9日18时许，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尖山

下村天牛湾山上出现险情，9人被困，其中1人为1岁的孩

子。接警后，萧山区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调派萧山消防救援

站、戴村专职队前往救援，同时联动民间救援队同步开展

搜救。

“这个山属于野山，台阶也是时有时无，有些地方还特

别陡，救援难度特别大。”消防员告诉记者，他们确认被困

人员发送的定位后，立即带着救援和保暖等装备上山。天

牛湾山群山环绕，加上积雪较深，很多路段都要手脚并用

才能前行，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虽然他们发了定位，但其实好几次都是错的。”消防

员坦言，搜救过程中，手机信号断断续续的，定位显示的位

置也飘忽不定，有时很长一段时间卡着不动，有时又突然

窜到另外一个地方，

“幸亏有当地救

援队熟悉山路

的 队 员 带

路”。

21时

许 ，救 援

人 员 在 翻

越 1 个山头

后，终于在半山

腰处发现了5名被

困人员。在确认被困人员并无大

碍后，消防指挥员将他们交由其他

救援人员引导下山，自己则继续带

队上山搜寻其他人。

艰难攀爬了一段山路后，救援

人员在当地有名的“绝望坡”附近

找到了剩下的4名被困人员。因长

时间被困在低温雪山上，他们已被

冻得瑟瑟发抖，特别是那名1岁的

孩子，冻得都有些懵了。考虑到现

场是个大陡坡，指挥员一边安排消

防员设置安全引导绳，一边用战斗

服把孩子裹起来抱到自己怀里。

“路太滑了，好多救援人员都

摔了好几跤。”消防员说，山上积雪

深约10厘米，为了防止被困人员在

下山途中发生意外，消防员每到一

处陡坡，先安排消防员设置引导

绳，再由救援人员对被困人员进行

一对一搀扶，那名孩子则由几名消

防员轮流抱着下山。

22时许，经过近4个小时的救援，9名被困人员被全

部安全营救下山，救援人员这才松了口气。但他们有的人

因多次摔跤导致靴子和裤子里都是雪，时间一长全都湿透

了；有的人负责开路，手上被划开了血口子，却因低温丝毫

没有察觉；还有的人崴到了脚，却坚持参与救援。

据了解，被困人员都住在萧山，当天午饭后心血来潮，

带着孩子上山想去赏雪景，不料因不熟悉山路情况被困。

所幸救援及时，才没发生意外。

消防部门提醒，傍晚以后尽量不要登山，登山前务必

对登山区域、线路有足够了解，切勿前往陌生、危险的

地方。

本报记者 陈毅人

北京冬奥会正如火如荼，“冰墩墩”等奥运吉祥

物更是成了“顶流”。有的人就动起了蹭热度的脑

筋。然而冬奥会的热度可不是想蹭就能蹭，行为不

当，很可能面临侵权等法律风险。10日，本报记者

采访了几位法律专家，为冬奥会知识产权保护划

重点。

剪辑赛事短视频 可能构成侵权

精彩激烈的冬奥会赛事吸引了不少观众，一些短视频

博主选择剪辑赛事节目片段进行二次创作。记者浏览多

个短视频平台发现，这类短视频数量不少，且热度持续走

高。以“金博洋战胜了金博洋”为例，某博主剪辑上传的配

乐短视频，点赞数超过10万，评论数多达1.3万；另一名博

主上传的“冬奥会热血感人名场面，哪一个最打动你？”短

视频，点赞量也近1万，评论量超过700。

“冬奥会赛事节目受著作权法保护，传播此类节目应取

得相关权利人的许可。”杭州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周建中解释，像奥运会这类大型体育赛事，在机位

设置、镜头切换、画面选择、剪辑等方面都反映了制作者的

构思，体现制作者的个性选择和安排，属于智力创作，符合

著作权法规定的独创性要求，属于视听作品。因此，未经授

权对冬奥会赛事节目进行实时直播或延时回放的行为，均

构成著作权侵权。

那些几十秒甚至几秒的冬奥会赛事节目短视频是否

构成侵权？周建中说，无论是将体育赛事节目中的片段以

短视频形式播出，还是在自行制作的短视频中使用体育赛

事节目片段，只要未取得权利人许可，都可能构成著作权

侵权。他建议观众在观看赛事时选取官方平台，同时注意

不要随意录制传播赛事视频，以避免出现无意识侵权的

情形。

蹭热度宣传 或涉嫌虚假宣传

不久前，某地一家餐饮店通过微博发布了含有“一起

看冬奥”“助力冬奥会”等话题元素的商业广告，被当地行

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3万元；北京某汽

车贸易公司在企业实名认证的微博号上发布带有“#围观

奥运会#”等文字宣传微博10篇，并附海报，被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并处罚款5万元。

“在企业宣传中，涉及冬奥会的一切内容都不能随意

发布。”浙江省律师协会文体产业专委会副主任陈晓璐介

绍，原则上，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商业广告、商业营

销、商业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使用奥林匹克标志。根

据《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规定，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

利人许可，以商业目的擅自使用奥林匹克标志，或者使用

足以引人误认的近似标志，属于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

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权责令侵权行为人立即停止

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等，并根据侵权行为人违法

经营数额处以一定的罚款。

此外，企业利用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元素开展活

动，足以让人误认为与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之间有赞助或

者其他支持关系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依照反不正

当竞争法处理。

“以‘助力冬奥’‘为冬奥加油’等为宣传语，容易误导

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认知，还可能涉嫌虚假宣传、侵犯商

标专用权。”陈晓璐说，消费者在购物时要擦亮眼睛，注意

辨别；商家更要注意，别为了蹭热度而吃到罚单，甚至成了

被告。

“冰墩墩”难求 自制一个侵权吗？

毛线“冰墩墩”、软陶“冰墩墩”、手绘“冰墩墩”……近

日，不少网友脑洞大开，各类“冰墩墩”齐上阵。比如，杭州

市民马女士就用一天时间为儿子勾出一只毛线“冰墩墩”，

希望给孩子留下一份独特记忆。

那么，这属于侵权行为吗？浙江高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余旭斌说，这要看具体情况。首先，“冰墩墩”“雪容融”进行

了商标注册、版权登记以及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因此，它

们除受到《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的保护外，还可依照著

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等规定获得保

护。如果仅仅作为个人欣赏目的，比如将图样编织在围巾、

手套等个人用品上仅供自己使用，并不会损害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不构成侵权。但是，如果将制作的“冰墩墩”用于

商业层面，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则构成侵权。

据了解，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先后开发了16个品类

4500余款特许商品，包括贵金属制品、徽章、毛绒及其他材

质玩具等。一些不法商家未经授权制造相关商品并销售，

侵犯了著作权、商标权，严重者还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余旭斌还提醒说，将“冰墩墩”“雪容融”制作成表情包

在网上传播，即使不收费，也属于侵权行为。

冬奥会热度，可不是想蹭就能蹭的
事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专家为我们划重点

带着1岁宝宝上山赏雪，不料被困“绝望坡”
40余人连夜进山搜救，9人都被安全救下山


